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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接受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自上市以来，

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致力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

范公司运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目前正处于审核阶段，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

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证监局 

最近五年，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未被证券监管部门采取监管措施或处

罚。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 

1、《关于对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3]第

184 号） 

2013 年 7 月 16 日，深交所公司管理部下发了《关于对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3]第 184 号），关注函主要内容如下：“你

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12 年共接受机构调研 15 次；但你公司仅在

《2012 年度报告》中列示当年开展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而未在相关投资者关

系活动实际开展后两个交易日内按照备忘录要求及时发布相关应披露材料。我部

对此表示关注。” 

整改措施及落实工作：本公司在收到文件后积极认真组织了核查与学习工

作，重新认真学习研究了深交所公司部于 2012 年 7 月 17 日发布的《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41 号——投资者关系及其信息披露》等文件，并且在之后的工作

中按照要求及时披露投资者关系活动材料，做到在投资者关系活动结束后两个交

易日内，编制《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并将此表及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演示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文稿、提供的文档等附件及时通过深交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在深交所互动易网站

刊登，同时在公司网站刊登，做到了进一步完善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2、《关于对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3]第

303 号） 

2013 年 10 月 25 日，深交所公司管理部下发了《关于对北京顺鑫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3]第 303号），关注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部关注到，10月 24 日，每日经济新闻刊登文章《顺鑫农业白酒业务逆势增长》，

文章指出“据海通证券近期调研结果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公司白酒业务销售收入

实现了超逾期增长，为全年白酒主业收入打下好的基础，预计 2014 年白酒收入

至少达 50亿元”；“10月 25日你公司披露了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第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 17.7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006.88%，

通过查看你公司 10 月 14日通过我所互动易平台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表中信息显示 10月 11日上午你公司接受了海通证券等多家机构调研，但记录表

中未记录上述第三季度公司白酒业绩信息等调研沟通内容。此外，我部关注到

10 月 11 日上午调研活动结束后，近期你公司股票交易存在异常：（1）自 2013

年 9 月 25 日你公司披露非公开发预案至本次调研活动前，公司股价走势一直较

平稳；（2）10月 11 日下午开市起，你公司股票交易量明显增多，当日公司股价

涨停；（3）自 10月 11日机构调研至你公司 10月 25日披露第三季度报告，你公

司股价连续上涨。期间公司累计上涨 21.88%，振幅 30.47%，同期深证综指累计

下跌 1.68%，振幅 4.59%，农林牧渔指数累计下跌 1.99%，振幅 10.13%。 

请你公司董事会就以下情况进行核实说明：（1）根据我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调研日期、调研人员和调研沟通内容等），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

则的事项，以及你公司投资者活动关系记录表中发布的信息是否及时、完整；（2）

提供前述调研人员及公司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并核查前述人员

在 10月 11日至 10 月 24日间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

幕交易的情形；（3）前述期间，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整改措施及落实工作：本公司在收到文件后就有关情况积极地进行了核查工

作，并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以书面形式逐条回复了上述深交所关注的问题。如



 

实汇报了 2013 年 10 月 11 日由海通证券研究员赵勇组织多家机构对公司进行的

联合调研实际情况（包括调研人员的基本信息、调研沟通工作的主要内容等），

并对调研活动完成后公司履行的相关信息披露工作进行描述；公司向深交所公司

部汇报了前述调研工作以及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幕知情人名单，并确认内幕知情人

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针对交易所提出的监管意见，本公司及时通过自查与核查的方式了解相关问

题，并采取建立健全相应的公司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认真及时地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信息披露工作相关工作人

员举行专项培训等措施进行整改，整改措施切实可行，相关事项得到了规范。未

来，公司将不断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规范运作，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17日 




